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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绵 阳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件

绵医保办〔2021〕96 号

绵阳市医疗保障局
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
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等

项目价格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，各园区劳动保障中心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），市直属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再次调

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1〕

20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经报请市政府同意，我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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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检测等项目价格暂按省管公立医疗机构收费标准执行，请各公

立医疗机构及时更新内部信息系统，依法履行价格公示程序，面

向群众做好宣传、解释、引导工作，严格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新冠

疫情联防联控有关工作要求，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，确保疫

情常态化防控期间、特别是节假日期间社会稳定。

二、本通知从 2021 年 12 月 9 日零时起执行，执行中出现的

有关问题，各单位应按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和要求实时妥

善处理，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情况。

附件：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我省新型冠状病毒

核酸检测等项目价格的通知》川医保规〔2021〕

20 号

绵阳市医疗保障局 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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